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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展协通〔2024〕6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厦门市（第十四批） 

展览展示工程企业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、各展览展示工程企业：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厦门会展行业规范建设，提高厦门展览展示

工程企业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。经协会秘书处研究决定：从 4

月 30 日起至 5 月 30 日开展 2024 年度（第十四批）展览展示工

程企业等级评定的申报工作。现将相关情况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与评定范围： 

（一）符合《厦门市展览展示工程企业等级划分与评定规范》

的厦门企业，均有资格申评； 

（二）第十一批（2021 年评定）资质等级即将到期要申请复

评的企业（不申请复评的企业，视为自动放弃，原资质到期即作

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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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资料提交时间：202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0 日 

三、申报方式：登入厦门会展行业信息网（www.xmce.org），

网上办事进入展览展示工程企业等级申报。 

四、受理单位：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秘书处 

五、联系人:郑慧琼，联系电话:2213713。 

六、报名须知：展览展示工程企业分为三个等级，由高到低

依次为 5A、4A、3A。各企业可参照附件 1《厦门市展览展示工程

企业等级划分与评定规范》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申报，一个

企业只允许申报一个级别。 

七、评定程序： 

（一）协会秘书处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； 

（二）等级评定考察组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调研考察； 

（三）等级评定工作组和考察组整理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； 

（四）等级评定专家委员会进行综合审核评定。 

八、公布结果：展览展示工程企业等级评定结果将在厦门会

展行业信息网上公示，由会展协会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。 

九、收费及用途 

（一）收费： 

一级（5A）         4000 元人民币 

二级（4A）         3000 元人民币 

三级（3A）         2000 元人民币 

户名：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

开户行：工行厦门湖滨北支行 

http://www.xmce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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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：41000 23309 0249 12711 

（二）收费用途 

1、评定专家委员会证书制作工本费； 

2、评定专家酬劳和评定专家组考察交通和误餐补贴； 

3、等级证书、牌匾制作工本费； 

4、等级评定办公费（复印、打印、装订、存档等）； 

5、网络公告、宣传费； 

6、颁牌仪式活动费。 

 

    附件 1：《厦门市展览展示工程企业等级划分与评定规范》； 

附件 2：第十一批设计搭建资质等级企业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